新北市新莊區思賢國民小學會計室傳票(資料)調閱申請單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所屬會計年度
	傳票日期
	傳票編號
	摘要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申請單位


	
	調閱事由


	

	調閱後處理情形
	

	申請人
	
	單位主管
	
	會計室
	


備註：

一、所調檔案應於會計室當場調閱，不可攜出。

二、本表務請逐項填寫，並送回會計室。

三、若涉及其他單位，需加會該單位主管。
